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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華民國住宅學會 101年度第二次理監事會議 

時間：民國 101 年 8 月 7 日(二) 18:30 

地點：台大校友會館(台北市濟南路一段 2之ㄧ號，2396-3186) 

主席：薛理事長 

出席：詳見出席                    列席：顧問暨會務人員 

壹、報告事項 

1. 薛理事長報告。 

2. 會務報告請彭建文秘書長、張正衛顧問說明。 

貳、討論事項 

提案ㄧ：討論本學會與都市計劃學會、區域科學學會、地區發展學會

共同主辦聯合年會籌備事宜(參見附件) 

1. 論文接受篇數 

2. 評論人安排原則 

3. 會後參訪行程 

決議： 

1. 預計接受論文篇數 40 篇，以 10 月 1 日為論文摘要截止日（由聯

合年會負責收稿），11月 15日為全文截止日（由學會自行收稿），

最佳論文獎評選作業同時自 11 月 15 日開始進行審查作業。最佳

論文評審作業請陳明吉教授負責，得獎篇數及獎金都照去年辦理。 

2. 評論人以發表人互相評論為原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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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除論文發表外，請秘書長接洽是否有時間可以安排一場投稿期刊

的心得論壇。 

4. 會後行程初步建議為翡翠水庫，請秘書長與林建元監事接洽，並

評估適宜性。 

提案二：討論本學會設置榮譽獎狀頒授辦法(參見附件) 

決議:修正後通過，請參見附件。本屆審查會之委員為薛立敏、華昌

宜、吳森田、陳小紅、彭建文等五人。 

提案三: 討論是否指派會員研究“有效台灣居住人權指標”，並以本

學會名義提出納入內政部「重要人權業務指標規劃及調查計畫」案 

決議:請會員提供住宅人權指標相關資訊或意見，委請華昌宜監事負

責整合後，先 e-mail給理監事表示意見，再正式向內政部提案。 

 

参、臨時動議 

無 

肆、散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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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華民國住宅學會設置榮譽獎狀頒授辦法 

第一條：本會為獎勵對致力於住宅相關學術研究與政策推動，促進住

宅市場健全發展與居住環境品質提升有特殊貢獻之人士，特

設置「中華民國住宅學會設置榮譽獎狀頒授辦法」。 

第二條：榮譽獎狀分住宅專業獎與學術研究獎兩種，分別授予合於下

列條件之一: 

(一)辦理住宅政策、法規、發展之研究規劃或推動等專業事項，

對國家社會有重大貢獻者。 

(二)對住宅學術研究或學術活動之交流與合作有特殊成就者。 

第三條：符合前條所述人士，得由學會理監事二人或會員五人連署於

每年十月五日前推薦，並經本會理監事聯席會初審通過，為

榮譽獎狀候選人。 

第四條：前條推薦者應填寫推薦書作為初審之參考，其格式另訂之。 

第五條：榮譽獎狀候選人初審通過後，本會於必要時得通知候選人檢

附有關證明文件，以便提交榮譽獎狀頒授審查委員會審查。 

第六條：本會依據會章第 17 條之規定，組織榮譽獎狀頒授審查委員

會負責審查。委員會設委員三至五人，並推舉一人為主任委

員一人，由理事長提名，經理監事聯席會通過後聘任之；委

員會委員被推薦為候選人時，對於一切審查程序，應適時迴

避之。 

第七條：候選人之證件或著作由榮譽獎狀委員會委員限期審查並填寫

審查意見書，提審查委員會討論，並以無記名投票方式決定

榮譽獎章人選，投票結果應以審查委員人數過半數以上同

意。 

第八條：委員會於每年十一月底前將審查結果報告理監事聯席會，作

最後決定；並應經參加開會之理監事三分之二以上同意通過

之。 

第九條：榮譽獎章暨中英文證書於年會時由理事長主持頒發。 

第十條：本辦法由本會理監事聯席會通過後施行，修正時亦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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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華民國住宅學會頒授『榮譽獎狀』推薦表 

（本表共計  頁  第  頁） 

＊＊受推薦者資料欄（本表由推薦者或受推薦者詳細填寫） 

姓  名 中文             英文 性別  □ 男  □ 女 

籍  貫  出生年月日    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 

戶  籍 

地  址 

 身份證 

字  號 

 

通  訊 

地  址 

 電  話 

傳  真 

 

現  職 
 

職  稱 
 

  

學  歷 

（含期間） 

 

 

 

主要經歷 

（含期間） 

 

 

 

 

重要著作 
 

 

專業造詣 

簡    逑 

 

 

重要貢獻 

或 

傑出成就 

 

 

 

主要附件 

資    料 

請詳附上逑表格中所填寫之相關資料，並註明於此欄中以利參閱，謝

謝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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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本表共計  頁  第 頁） 

＊＊推薦者填寫欄 

單位名稱 

或姓名 

（由會員

五人或團

體會員推

薦） 

請詳填  姓名／職稱／聯絡電話／並請於後加註主要推薦者代表 

1. 

2. 

3. 

4. 

5. 

推薦者代 

表通訊處 

(O) 電  話  

(H) 傳  真  

推薦種類  □  住宅專業獎        □  住宅學術研究獎 

推薦原因 

 

 

 

 

 

 

 

＊＊學會審核欄（受推薦者及推薦者免填） 

推薦編號  受理日期    年   月   日  

審查委員 

會意見 

 

評審意見 □  同意提報理監事聯席會   □  不予提報理監事聯席會 

提報理監 

事會討論 

 

評審決議 □  頒授獎狀             □  不予授頒獎狀 

審查委員會召集人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理事長簽章： 

 

 


